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沪市监认检〔2023〕551号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

发布《上海市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

技术评审工作指导书（2023版）》的通知

市局行政服务中心，各资质认定技术评审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〉的公告》（2023年第21号，以下称《评审准则》）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本市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工作规范化建设，市市场监管局组织本市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技术专家委员会，依据《评审准则》，对《上海市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现场评审工作指导书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上海市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技术评审工作指导书（2023版）》（因篇幅内容较多，以电子文件形式在市市场监管局官网公开并提供下载）。

此次修订着重落实《评审准则》的技术评审要求，对本市技术评审工作中使用的审查表、评审要点等进行了完善，纳入了现行有效的评审补充要求。同时，根据前期实践经验，细化了现场评审流程，增加了书面评审工作指导书及采信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（CNAS）认可结果、资质认定与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（CNAS）联合评审等本市资质认定创新改革举措的工作指导书，明确相关工作适用范围及工作流程。
《评审准则》自2023年12月1日起正式施行，请各单位按照《评审准则》《上海市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技术评审工作指导书（2023版）》，做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技术评审工作。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11月2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抄送：各区市场监管局，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，市局执法总队、  
机场分局。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3年11月27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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